國立臺北大學學生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      
※以下內容僅供參考，請各單位自行依需求調整使用

	姓名
	
	學號
	

	系所年級
	

	實習期間
	
	實習總時數
	

	原實習機構
	
	離職日期
	

	新申請實習機構
	
	擬報到日
	

	離職原因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自我檢討
（改善對策）
	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
家長/監護人簽名：

	輔導老師意見
（檢討及評估）
	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輔導老師簽名：

	單位主管簽章

	


備註：學生應經輔導老師審核通過新實習機構後才可離職。
